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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職員訓練辦法 

第一章 總則 

第 一 條 中山醫學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暨所屬各級行政部門及各學術部門（以

下簡稱單位）職員之訓練，除法規另有規定外，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。 

第二章 目的 

第 二 條 各單位辦理職員訓練，應以砥礪品德，培養愛校情操，激發工作意願與

團隊精神；充實知能，培育優秀人才，提高服務品質及行政效率，為基

本目標。 

第三章 適用範圍 

第 三 條 凡本校專任職員均適用之，教育訓練時數統計期間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

月 31 日。 

第 四 條 本校職員訓練之辦理權責單位如下： 

一、人力資源室： 

(一)本校所屬單位專任職員，對於人事相關業務之訓練統籌規劃事

項。 

(二)配合教育部辦理行政人員訓練培訓計畫與執行。 

二、各學術、行政單位： 

(一)策訂本校及相關單位年度訓練計畫。 

(二)規劃辦理所屬人員，基於業務需要，得自行辦理訓練事項。 

第 五 條 各單位所辦理之訓練計畫，應列入年度施政計畫，循預算程序辦理。 

第 六 條 參加訓練期間在一年以上者，如係主管人員，得予調整為非主管職務，

但以部分辦公時間參加訓練，不在此限。 

第 七 條 本校職員每年度必須參加至少二十小時訓練課程(含校內及校外訓練)，

其中法令規範課程至少七小時(資訊安全議題三小時、個人資料保護議

題一小時、性別相關議題兩小時、安全衛生教育議題一小時)，行政職

能課程至少兩小時，效能提升課程至少四小時；未達規定者，不給予年

終獎金。 

第 八 條 本校人員之職前訓練與在職訓練，由本校人力資源室或各相關單位辦理

訓練為原則；為使人員皆可取得相關訓練時數，部分課程可採取放置數

位學習平台供職員研習認證。 

第四章 新進人員訓練 

第 九 條 新進人員應於到職後三個月內完成新進人員訓練，使瞭解本校之行政運

作系統及流程及處理公務之一般知識。各部門訓練課程如下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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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門 訓練課程 

教務處 教務行政系統及流程(含招生、註冊課務、推

廣服務等業務說明) 

學務處 學務系統操作及導師業務相關流程說明 

總務處 總務行政系統及流程(含採購保管、文書庶務

等業務說明) 

研究發展處 研發行政系統及流程(含特色領域研究中心

等業務說明) 

圖書資訊處 圖書資訊行政系統及流程(含軟體系統、網路

通訊、圖書服務等業務說明) 

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行政流程(含境外生、國際交流、交

換生計畫等業務說明) 

公共事務暨校友服務處 公關與校友服務業務及相關流程說明 

教學資源暨教師成長中心 教學行政操作平台(含 TMS、Zuvio、ee-class

數位學習平台等)說明 

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 職業安全衛生等業務說明 

會計財務室 各項費用申請及核銷處理說明 

人力資源室 出勤、休假、差假、保險等說明 
 

第 十 條 各單位執行專業性職務之新進人員，於正式投入工作前若無適切之經驗，

由聘用單位實施試用期間之職前訓練或工作教導。經該單位主管審核通

過後，方可正式任用及接任工作。 

第五章 在職訓練 

第 十 一 條 在職訓練，可分下列四個類別： 

一、法令規範課程：依法令規定辦理之訓練課程，包含資訊安全、個人資

料保護、性別相關、安全衛生教育等議題。 

二、行政職能課程：使其熟知專業及一般管理知能，以奠立發展業務之基

礎。 

三、效能提升課程：提升員工專業知識與技能，改善工作品質、專業度及

行政效能，以應對教育環境變化和校務發展需求。 

四、其他領域課程︰各單位因執行業務需要，自行規劃並經人力資源室

核備同意採計訓練時數之課程。 

第 十 二 條 在職人員訓練： 

一、訓練時機 

業務所需學識專長與員工所具有的學識技能有所差距時。 

(一)能提高職員之工作技能或工作品質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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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凡設備、工作程序或方法有所變更時，若要對職員施行輪調(含

單位內之調動)或指派其處理新增業務及其它必要之原因時，得

隨時辦理在職訓練。 

二、訓練方式 

(一)學校內部自辦之各項訓練。採集中訓練為原則，於每年二月、八

月密集辦理。(利用學期間參與訓練課程者，應妥善安排業務及代

理人，並需經單位主管同意) 

(二)參加教育部或相關機構主辦之訓練(校外訓練必須經單位主管批

准後執行)。 

三、訓練計畫 

(一)除配合教育部人員培訓計畫派員參加外，校內各部門於每年四月

左右提學年度職員訓練計畫表(附件一)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實施

訓練計畫有變更須再提行政會議更正。 

(二)各單位若有臨時性之訓練課程，由單位遞交核准簽呈或職員訓練

時數認列申請表(附件二)向人力資源室申請認列訓練時數。 

第六章 訓練後的處理 

第 十 三 條 學校內部辦理之教育訓練，受訓人員應確實完成課程，並有簽到、退及

相關紀錄。辦理內訓之單位主管或講師得以口頭、實作或書面之方式考

核；訓練課程結束後由人力資源室辦理時數登錄。 

第 十 四 條 校外受訓人員應於課程結束後一週內繳交參加證明文件(如結業證明)，由

受訓人填寫校外教育訓練時數資歷登錄表(附件三)，經單位主管簽閱後，

轉人力資源室存檔並登錄資料。 

第 十 五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※相關附件： 附件一、學年度職員訓練計畫表 

附件二、校外教育訓練時數資歷登錄表 

※修正記錄： 088 年 12 月 20 日 88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政會議通過 

090 年 04 月 23 日 89 學年度第 2 學期行政會議通過  

  103 年 11 月 10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104 年 11 月 30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112 年 11 月 27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112 年 12 月 11 日 中山醫大校人字第 1120015362 號令公告實施 

 113 年 11 月 25 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113 年 11 月 29 日 中山醫大校人字第 1130015344 號令公告實施 

 114 年 11 月 24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114 年 11 月 26 日 中山醫大校人字第 1140015512 號令公告實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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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山 醫 學 大 學 

(    )學年度職員教育訓練計畫表 

序

號 
課程名稱 授課形式 類別 

課程日期/

時間 
時數 講師 備註 

1  
□ 線上課程 

□ 面授課程 

□ 法令規範課程 

：       議題 

□ 行政職能課程 

□ 效能提升課程 

□ 其他領域課程 

    

2        

3        

4        

5        

6        

7        

8        

9        

10        

 

依本校職員訓練辦法第七條： 

本校職員每年度必須參加至少二十小時訓練課程(含校內及校外訓練)， 其中法令規範課程至少七

小時(資訊安全議題三小時、個人資料保護議 題一小時、性別相關議題兩小時、安全衛生教育議

題一小時)，行政職 能課程至少兩小時，效能提升課程至少四小時；未達規定者，不給予年終獎

金。 

單位主管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製表人核章：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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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山 醫 學 大 學 

職員教育訓練時數認列申請表 

申請單位：  申請日期：  

申請人：  分機：  

E-mail：  
 

由申請單位填寫 由人資室填寫 

課程名稱 授課形式 類別 
課程日期

/時間 
時數 講師 審核結果 

 

□線上課程 

□面授課程 

□法令規範課程 

：        議題 

□行政職能課程 

□效能提升課程 

□其他領域課程 

  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： 

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 

 

□線上課程 

□面授課程 

□法令規範課程 

：        議題 

□行政職能課程 

□效能提升課程 

□其他領域課程 

  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： 

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 

 

□線上課程

□面授課程 

□法令規範課程 

：        議題 

□行政職能課程 

□效能提升課程 

□其他領域課程 

  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： 

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 

註 1：依本校職員訓練辦法第七條：本校職員每年度必須參加至少二十小時訓練課程(含校內及校外

訓練)，其中法令規範課程至少七小時(資訊安全議題三小時、個人資料保護議 題一小時、性別

相關議題兩小時、安全衛生教育議題一小時)，行政職能課程至少兩小時，效能提升課程至少四

小時；未達規定者，不給予年終獎金。 

註 2：請於活動前一個月，完成職員訓練時數認列申請(本表)，並以 TMS 系統進行課程簽到、簽退

及課後滿意度調查，始得認列職員內訓時數。 
 

申請單位 
主

管 
 

承

辦

人 

 
分

機 
 

人力資源室 
主

管 
 

承

辦

人 

 
分

機 
 

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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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山 醫 學 大 學 

校外教育訓練時數資歷登錄表 

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訓人員姓名： 

課程名稱 研習日期 課程類別 

實際 

研習 

時數 

訓練單位 

(開課單位) 
授課型式 受訓地點 

 

 □法令規範課程 

：        議題 

□行政職能課程 

□效能提升課程 

□其他領域課程 

  
□ 線上課程 

□ 面授課程 
 

 

單位主管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訓人員核章：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本表需由受訓人員先以簽呈提出校外訓練需求，核准後，並完成訓練課程，再提出資歷登錄

申請。 

二、 需檢附核准文件、研習證明，經單位核章後送交人力資源室辦理系統登錄。 

 

人資主任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承辦核章： 

 

附件三 


